对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研究的政策建议-全面推进地方政府融资规范化、透明化

虽然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国务院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对地方政府规范透明融资的要求不断加强，但在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，中央对于基建投资托底的意愿使得在政策落地与实践过程中，存在反复与不一致性，从2015年以来的城投债发行规模就可以清晰看出，根据 wind数据库统计显示，城投债年度发行额连续两年上升的省份有13个，而且集中在中西部地区；2016年城投债余额较2014年有所上升的省份有28个，上升幅度超过30%的省份达23个，上升幅度超过50%的省份也达到17个。因此有必要在对存量债务完成置换与纳入预算管理的同时，加强对城投债的发行管理。当前，在财预50号文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》和财预87号文《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》出台之后，地方政府不得为投融资平台出具“承诺函”“担保函”等支出承诺，平台公司应加快政府职能的剥离，在进一步完善规范融资推进与渠道基础上，完成平台公司的市场化运营。此外，近年来信托融资、PPP政府购买等隐性债务规模也越来越大，这一类债务具有信息不对称和隐性的特征，同时开展隐性债务融资的借债主体，往往风险隐患较大，借债成本较高，是风险爆发的集中区域。加强隐性债务的管理，有助于有效控制债务总体规模，也有助于加强对高风险借债主体的风险管控，清除债务风险管制死角。从管理方式上，一是要加强隐性债务的信息披露，二是规范隐性债务的举债程序（如审批程序、贷后管理等），三是明确隐性债务的偿还机制与政府救助原则，以便给投资者明确预期，用市场化手段来防范高风险举债主体的举债行为。

